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課外活動指導組 編修日期 112/07/13 

工作項目 社團成立、廢止 文件編號 Be002 風險值 2 

承辦人姓名 楊燕珊 職    稱 專案助理 

代理人姓名 林怡伶 工 作 量 不定時 

流
程
圖 

如附表。 

作
業
程
序 

成立： 

1.每年四月一日起開始受理新成立社團申請，截止日為四月三十日。 

2.成立社團申請人召集 15人以上連署，並召開社團成立大會。 

3.於規定時限內完成申請資料收件：學生申請組織社團登記表、成立大會會議紀錄、
會議照片及簽到表、社團組織章程草案、次學期活動計劃及活動經費預算總表(可
日後補件)、學生申請組織社團登記連署書(15人以上)、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社

團負責人基本資料、幹部及社員資料。 

4.申請文件交由學生會相關單位進行初步審核，課指組進行複核，通過後學務長核定。 

5.申請人如不同意審核結果，應以書面提請複審，由課指組召集社團審議委員會討論
決議。 

6.通過審核之新成立社團列為觀察性社團，該年度八月一日起始可運作。 

7.新成立社團須依社團組織及輔導辦法運作，並參與各項社團幹部研習、當年度社團
負責人研習營及次年度社團評鑑，且成績需為乙等以上者，始成為正式社團。 

廢止： 

1.於每學年例行性評鑑後，統計各社團之年度總成績。連續兩年社團評鑑評定為丙等
者，依社團評鑑實施辦法，予以撤銷社團登記。 

2.奉核後，請社團於期限內，依規定將學生社團停止運作移交清單、社團器材移交清
冊、社團帳簿及各項活動、會議紀錄資料繳由課指組留存備查。 

3.由課指組器材管理業務承辦人及學生會社團部共同確認器材移交無誤後，收回社團

辦公室，正式廢止運作。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成立： 

1.學生申請成立之社團，須具教育上之價值且能舉辦常態性活動；且不得與現有之社
團性質、名稱重複。 

2.新成立之社團列為觀察性社團，須參與社團評鑑。 

廢止： 

連續兩年社團評鑑評定為丙等者，由課指組簽請廢社。  

使
用
表
單 

1.學生申請組織社團登記表。 

2.學生申請組織社團登記連署書。（15人以上） 

3.學生社團會議記錄。 

4.學生社團活動簽到表。 

5.學生社團活動經費預算總表。 

6.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社團負責人基本資料表、幹部及社員資料。 

7.學生社團停止運作移交清單。 
參
考
法
規 

1.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輔導辦法。 

2.僑光科技大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辦法。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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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繳交相關文件

成立社團申請人照及15人以上連署，並召開社團成立
大會

社團成立申請書
社團負責人
基本資料

社團指導老師
基本資料

連署書(15人以
上)

幹部及社員資料
社團組織章程草

案
次學期活動計畫

及經費預算

公告新社團成立，列為觀察性社團

追蹤社團是否依規定參與各項社團幹部研習、當
年度負責人研習營及次年度社團評鑑，且成績需

為乙等以上者

是

否

確定成立

[ 社團成立 ]

成立取消

學生會初審 退回原申請社團修正

課指組複審

否

是

是

是

每年四月一日起開始受理新成立社團申請

學務長核示 退回修正

退回修正

否

否

 

 

社團運作未達法規稽核標準，
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末，由課指

組提出簽請廢止運作

 社團因故無法繼續運作，由社
團提出停止運作申請

社團繳交社團停止運作申請表、社團移交清冊、社團帳簿、各
項活動及會議資料

簽請鈞長核可

收回社團辦公室，社團文件資料留課指組備查

正式廢止運作

是

否退回承辦人

[ 社團廢止運作 ]

是

課指組器材管理業務承辦人
及學生會社團部審核

退回原社團修正及
補件

否

 

 


